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
（2019）第1号
为进一步便利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加强合格机构投资者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人员管理，现就调整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备案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取消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环节中关于合格机构投资者提交债券投资人员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培训证书的规定。

二、合格机构投资者应加强对债券投资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建立相应的管理和培训制度，并在备案时提交的债券投资人员情况说明中载明。

三、合格机构投资者在债券投资人员管理和培训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视情节轻重程度，采取约谈、通报等监管措施。

四、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019年9月26日

